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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公安局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主要是通过购买专业警务用车，在人口密集处设立2个站点，包括广场快警平台、工业园区快警平台，配备专业警务人员和开展日常维护巡查工作，做到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和快速出警。2019年蓝山县财政局拨付170万元至公安局，用于快警平台项目的建设，截至年底，快警平台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二）项目目标
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的目标是：通过采购2台专业警务用车和配备车辆、人员，完成两处快警平台建设并投入使用，进而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做到24小时“有警出警，无警巡逻”的警务模式，达到维护县城治安。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湘财预〔2015〕16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2019年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70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70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快警平台建设财政专项资金为170万元；2019年实际到位0万元，该专项资金于2020年1月2日拨付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共计支出1,688,357.00元，费用支出从蓝山县公安局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总列支，具体明细如下：购置车辆支付1,500,000.00元，宣传费、网络专线费、技术支持费用及其他费用188,357.00元；根据其拨付的专项资金指标追溯，专项经费主要调整用于办公经费及其他办案经费等，截止到2020年10月31日，专项资金无结余。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印发了《2018年经费保障及资产管理办法》财务制度，在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费用支出未按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到位，未专项核算，从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中列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蓝山县公安局局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实行“局长负总责，分级限额审批”的办法。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通过采购快警平台专用车辆，在蓝山县市政广场和工业园区搭建2个快警平台，通过配备警车和辅警展开日常工作，主要是包括人口密集处的突发事件和其他报警时间；并完成工作日志和巡逻台账的填写，记录每天的工作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通过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的开展，便于动态巡逻、快速出警、便民服务、紧急救援、处突防暴；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人心和社会和谐发展；得到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二）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的开展，保护群众安全和利益，构建群众良好的生活环境，得到群众的支持，满意度达到100%。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实施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度较高，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收益群众的安全感和对政府公共事业的认可度。但在项目立项、制定绩效目标和专项资金管理等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75.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五、存在的问题
(一）未专项核算
蓝山县公安局设立“项目支出”科目，所有项目经费都从中列支，蓝山县财政局拨付公安局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财政专项资金170万元，该专项资金在局机关经费账户中核算，从日常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费列支，未单独设立科目核算。
（二）项目绩效目标不明确，项目管理不完善
在现场审计过程中，蓝山县公安局未提供完整的立项资料，无细化、量化的绩效目标，且2019年财政批复的预算中无该项目，未提供项目管理制度及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资料。
（三）专项资金未专款专用
蓝山县2019年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共计支出1,688,357.00元，均未从此项目经费中列支，而全部从蓝山县公安局日常公用经费及其他项目资金中列支；通过查看资金支付系统指标执行情况，此专项经费支出主要用于办公经费及其他办案经费等。
六、相关建议
（一）加强财务管理，专项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二）应加强项目管理，项目执行前明确项目目标，项目执行过程中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项目执行后对项目资料妥善保管及归档，便于监管和评价。
（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专项资金严格按文件规定支出。如果实际情况有调整，实施方案应按规定程序审批后执行。对于不符合规定，依据不充分的支出项目要求补齐程序再支付并严格做到专款专用。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城市快警平台建设项目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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